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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题目：

关于加强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综合治理的建议



	

	请代表选中并打“√”注明

1、此建议是否公开

	  √  公开         不公开（不公开请填写理由） 

  不公开理由：   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
                 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、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； 

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原因（请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、此建议来源

	     视察      √  专题调研        其他方式（请填写）               

	3、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，尚未解决的事项

	     是        √  否              未详

	4、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

	  √  是           否


注：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。

正文内容：
近年来，民营企业在我区经济发展中作用重大。但随着规模扩大，内部贪腐案件频发。据区工商联2024年统计，超82%的区内民营企业曾遭遇员工职务侵占、商业贿赂等贪腐问题，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超严重，还因证据不足、处理滞后等问题使企业权益难保障，严重阻碍企业发展，破坏市场环境。

一、现状剖析

（一）公安经侦存局限。主要负责刑事犯罪侦查，受人力、案件优先级（国企案件优先）及立案标准（需达刑事立案金额）限制，许多民营企业贪腐案难以进入司法程序。

（二）企业自主维权难。民营企业缺专业反腐团队，自行调查易涉法律风险，跨部门协调也困难，导致案件处理周期长、成本高、举证难。

（三）政策制度有缺口。国企有纪委等专职反腐部门，民营企业却没有专门的监督部门。2023年国家虽发文强调完善民企内部治理，但地方配套措施尚未落地。

二、对策建议

（一）强化机构力量。建议在区民营企业投诉中心（设在区工商联）的基础上，加大统筹协调力度，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主任，公检法、工商联、经济线口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组成联席会议，制定流程与协作机制。设统一受理窗口，筛查线索，刑事立案标准的交公安经侦，其余由中心协调专业团队调查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权限。负责受理投诉举报，统筹调查核实企业管理层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。

（三）组建专业队伍。选拔监察、法务、财务审计等专业人员，为民企投诉提供全流程服务支持。定期培训，提升业务能力与职业道德。经费在案件中提出百分比做为中心的费用，也可由民营企业自愿捐赠，

（四）规范调查流程。制定详细流程规范，明确各环节要求和时间节点，确保公开透明，接受监督，保障各方权益。推动地方立法衔接，探索“企业报案-中心调查-司法联动”绿色通道，缩短处理周期。

三、预期效果

（一）提供专门受理渠道，提升立案、办案效率。缩短案件处理周期，提高挽回经济损失比例。

（二）降低维权成本。提供公益支持，减少企业聘请专业团队费用。

（三）增强投资信心。公开透明的反腐机制，让民营企业更放心投资，放心用人，放心发展。

（四）形成长效震慑。建立“黑名单”与诚信档案，推动企业事前预防。

（五）促进政企协同。将民企反腐纳入基层治理，构建“亲清政商关系”，民营企业放心为企业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才。

综上，强化民企内部贪腐综合治理，是落实国家政策、破解民企发展难题的关键，能打击腐败，净化企业环境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